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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74                           证券简称：明牌珠宝                           公告编号：2018-010 

 

浙江明牌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

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异议声明 

姓名 职务 内容和原因 

声明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是 √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以 528000000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 元（含

税），送红股 0 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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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明牌珠宝 股票代码 00257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虞豪华 陈凯 

办公地址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镜水路 1016 号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镜水路 1016 号 

电话 0575-84025665 0575-84025665 

电子信箱 info@mingr.com ck@mingr.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公司主要业务、产品及经营模式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从事中高档贵金属和宝石首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及销售，核心业务是对“明”

牌珠宝品牌的连锁经营管理。公司作为黄金珠宝行业的主要企业之一，具有良好的行业地位；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采用以批发、零售模式为主的经营模式，通过直营、加盟和经销方式

拓展市场，目前，公司在全国各主要区域拥有超过900家门店，并通过天猫、京东、唯品会等电商平台开

设了网络营销渠道。  

 

(二)行业发展现状 

黄金珠宝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激烈。近年来，受益于我国经济发展居民可支

配收入提升，以黄金珠宝为代表的中高档消费品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成为市场消费的热点之一。同时，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推动，年轻消费群体崛起，国内宏观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黄金珠宝零售市场也在经

历着转型，消费者对于品牌、品质、个性、设计和服务提出了更高的需求，年轻化、时尚化的产品较之传

统的黄金产品越来越体现出更高的成长性。公司将借行业转型机遇，积极做优主营业务，谋求更广阔的发

展空间。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人民币元 

 2017 年 2016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5 年 

营业收入 3,686,483,999.02 3,350,374,171.89 10.03% 5,239,656,335.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7,253,658.80 43,713,826.38 99.60% 61,298,635.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2,523,476.30 9,943.33 326,988.37% 6,106,4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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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8,244,319.38 258,789,614.98 -27.26% 345,828,729.2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8 112.50% 0.1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8 112.50% 0.1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1% 1.43% 1.38% 2.01% 

 2017 年末 2016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15 年末 

资产总额 3,882,510,545.36 4,921,481,006.26 -21.11% 4,950,885,730.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32,364,591.19 3,072,884,837.47 1.94% 3,054,152,591.23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114,473,028.85 760,996,979.38 1,175,117,662.92 635,896,327.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1,123,575.65 34,706,886.84 26,428,161.13 4,995,035.1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375,057.01 36,653,106.45 -16,956,124.24 4,451,437.0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8,532,474.22 248,193,179.69 -296,078,874.01 177,597,539.48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5,01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普通股股

东总数 

34,122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一

个月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日月首饰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29.96% 158,172,819 0   

永盛国际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1.80% 115,103,281 0   

日月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5,984,398 0   

艾照全 境内自然人 0.91% 4,828,200 0   

崔亚娜 境内自然人 0.64% 3,400,000 0   

华润深国投信

托有限公司－

顶秀雄楚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0.49% 2,591,719 0   

李绪坤 境内自然人 0.30% 1,585,500 0   

谢仁贵 境内自然人 0.29% 1,530,000 0   

黄苏仙 境内自然人 0.29% 1,505,553 0   

陈云 境内自然人 0.21% 1,098,9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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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浙江日月首饰集团有限公司、永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日月控股有限公司为实际控制人

虞阿五、虞兔良控制的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日月控股有限公司、艾照全、李绪坤、谢仁贵、陈云通过融资融券分别增持公司股份

5984398 股、4828200 股、1585500 股、1180000 股、956200 股；股东崔亚娜、黄苏仙通过融

资融券分别减持公司股份 140000 股、7586 股。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否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主要从事中高档贵金属和宝石首饰产品的设计、研发、生

产及销售，核心业务是对“明”牌珠宝品牌的连锁经营管理，采用直营、加盟和经销业务模式。 

2017年，我国经济企稳回升，居民消费意愿提升，同时受益于新技术的创新与广泛应用，零售行

业引来发展机遇，这给珠宝行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行业发展呈现回暖迹象，珠宝行业迎来收入

增长、消费升级的机遇期。公司立足实体经营，深化内部改革，积极创新研发，强化营销整合，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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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稳步发展。 

2017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3,686,483,999.02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03%；实现营业利润

124,257,348.0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41.32%；实现利润总额124,969,874.25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3.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7,253,658.80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9.60%。截至2017年

底，公司总资产3,882,510,545.36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132,364,591.19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94%。 

报告期内，公司重点推进开展以下工作： 

1、整合营销资源，持续推动品牌提升。 

2017年，公司结合时下热点的时尚资源、明星资源、影视资源，以新品推广为载体，强力借势推

广，丰富营销话题，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开展了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营销活动，提升品牌形象和知名

度。特别是牵手流行IP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成为其独家珠宝合作伙伴，打造产品爆款，在

全国掀起一阵桃花首饰热潮，成为行业的一大营销亮点。 

公司持续致力于推进品牌年轻化、时尚化、个性化，全年完成数十个单品和系列的开发与包装；

公司全面升级品牌店面形象，推出更富于亮丽、感性与鲜明特色的全新一代形象，受到了消费者的广

泛认可；公司积极推进Vip系统的全方位落实运行，有效增强了中高端客群对公司品牌的的粘性。 

2、创新产品研发，助力公司转型。 

根据公司的发展策略，在新品研发投入上加大了力度，主打非素金类产品，结合流行IP、明星资

源等开发产品，先后推出了“爱情宣言、爱德华、十里桃花、有求必应、命星、初遇”等新品，同时丰

富了男士产品系列，彰显品牌向时尚轻奢新的转变。产品设计更加注重年轻化、时尚化、自主化，款

式更新速度加快，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产品组合，使得产品更加时尚、年轻，符合新一代顾客的消费需

求，非素金类产品销售同比增长成效显著。 

3、规范经销渠道管理，创新发展。 

公司在保持对经销、加盟渠道风险管理的同时，持续优化管理，加大对客户货品渠道控制，规范

品牌经营秩序，严格产品标识标签规范使用，打击违规行为，维护公司利益。从而使公司经销管理更

趋于规范。积极监督协助客户落实员工培训，提升明牌形象门店服务素质，提升加盟商的竞争力。 

公司加大与重点区域加盟客户的深度合作，创新经销业务发展方式，打通区域连锁壁垒、实现渠

道资源共享，有效推动经销业务增长。 

4、优化直营管理，提升终端竞争力。 

自营门店的持续优化提升是公司的长期发展任务。报告期内，公司在业务流程、供应链、营销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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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绩效考核、门店形象等方面加强优化与投入，积极探索新零售模式下线上线下的协同发展，不断

提升客户消费体验；启动个性定制系统的研发和会员管理系统的升级更新，以更好地满足不断发展的

消费者细分趋势和个性化需求。 

5、稳步推进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稳步推进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后经

审慎研究，由于国内证券市场环境、政策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且苏州好屋2016年公司业绩与

已公告的2016年承诺业绩存在一定差异，为切实维护全体股东利益，公司终止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2、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 是 √ 否  

3、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或主营业务利润 10%以上的产品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产品名称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利润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黄金饰品 3,232,010,616.55 252,720,642.87 7.82% 11.41% 18.31% 0.46% 

铂金饰品 159,111,091.78 27,178,329.46 17.08% -14.46% 5.84% 3.28% 

镶嵌饰品 223,306,107.09 67,100,281.94 30.05% 16.69% 7.71% -2.50% 

银制（饰）品 10,804,621.56 5,706,903.89 52.82% -57.12% -59.67% -3.34% 

其他 61,251,562.04 26,075,698.47 42.57% 31.06% -6.97% -17.40% 

小  计 3,686,483,999.02 378,781,856.63 10.27% 10.03% 10.18% 0.01% 

 

4、是否存在需要特别关注的经营季节性或周期性特征 

□ 是 √ 否  

5、报告期内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总额或者构成较前一报告期发生

重大变化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6、面临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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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本公司自 2017 年 5月 28 日起执行财政部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

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起执行经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 

2. 本公司编制 2017 年度报表执行《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一般企业财务报表格式的通知》(财会〔2017〕

30 号)，将原列报于“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的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和损失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利得和损失变更为列报于“资产处置收益”。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由于上期不存在该项会

计政策变更所涉及的交易事项，故本次变更对 2017 年度财务报表的可比数据无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全资子公司浙江明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绍兴鑫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山东明牌珠宝有限公

司。 

（4）对 2018 年 1-3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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